
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

土地收储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法律意见书

862



北京中煜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中煜诚审字（2025）ZY 第 00752 号

1

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

政府专项债券专项财务评价报告

中煜诚审字〔2025〕ZY 第 00752 号

我们接受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委托，对 2025

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政府专项债券实施方案进行评

估并出具专项财务评估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

——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项目实施单位对该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

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具体预测说明中披露。

根据我们对支持这些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

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该项目收

益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并按照项目收益及现金流入预

测编制基础的规定进行了列报。

由于预期事项通常并非如预期那样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实际结

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

本总体评估仅用于本期债券融资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经专项审核，我们认为，在项目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所依据的

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项目预期现金净流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

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总结评价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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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审核依据

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国发〔2014〕43号）；

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15〕

83号）；

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

知》（财预〔2017〕89号）；

 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 国家及地方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二、 项目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

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

2、参与主体

本项目主管单位为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建设单位及运营单

位为商洛市自然资源局商州分局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3、项目区位

本项目该地块位于商州区杨峪河镇谢塬社区，东临上赵塬移民安置

小区，西临汽贸城，南临沪陕高速，北临环城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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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建设期

本项目建设工期为 5个月。（2025年 8月－2025年 12月）

5、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

本 项 目 共 收 储 3 宗 地 ， 其 中 ： 地 块 6110022025R000424 、

6110022025R000430、6110022025R000444，涉及批次：商州区 2016年度

第三批次（1.1558公顷）；商州区 2017年度第一批次（5.3997公顷）；

商州区 2017年度第二批次（3.0531公顷）。地块净面积 9.6086公顷，收

储面积 9.6086公顷（96086㎡），计划用途为商服用地、商住用地。

6、项目总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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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投资 8119万元，其中：财政配套资金 1719万元，占总投

资的 21.17%，2025年拟申请土地储备专项债券资金 6400万元，占总投

资的 78.83%。

三、 审核评估日期的确定

本项目审核评估日期为 2025年 8月 8日

四、 审核评估条件设定说明

1、一般假设

（1）发行人遵照本期债券的报送要求进行本项目申报，无重大不合

规事项。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宏

观调控政策无重大变化。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国家税收政策无重大不利变化；

（5）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

影响。

2、特殊假设

（1）本项目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行业和地区的规划，发行人编

制的项目投资概算及工程进度计划客观反映了本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

（2）未来各项收费标准在正常范围内变动，本项目估算的各项收费

相关费用在未来实现时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

（3）发行人拟定的各项收费项目以及可用于偿还债券的净收益等能

够顺利执行。

（4）项目的建设计划、融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

（5）项目能够如期完工并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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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项目审核评估情况

5.1 项目现金流入

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现金流入通过储备

土地出让净收入的方式实现。

预测采取的方法和原理为：2025年商洛市商州区（高铁新城）土地

收储项目预计 2026年-2030年出让，出让所得土地净收入首先用于本项

目偿还专项债券本息，剩余部分再按规定处理。

表 5-1 储备土地出让计划表

序

号
地块名称

地块

编号
地块代码 具体位置

收储

后规

划用

途

占地面

积（亩）

容

积

率

出让

年限(年)

1

2025 年商洛市商州

区（高铁新城）土地

收储项目 1

地块

1
6110022025R000424

商州区杨峪河镇

谢塬社区，东临上

赵塬移民安置小

区，西临汽贸城，

南临沪陕高速，北

临环城南路

商服

用

地、

商住

用地

144.13 2 2026-2030

2025 年商洛市商州

区（高铁新城）土地

收储项目 2

地块

2
6110022025R000430

2025 年商洛市商州

区（高铁新城）土地

收储项目 3

地块

3
6110022025R000444

注：储备土地出让时间以最终出让时间为准

表 5-2 商洛市商州区近三年商服用地及教育用地出让价格

宗地号
面积

（亩）
成交时间

成交价（万

元）
土地位置 成交单价 用途

2021-7 4.844 2021.9.8 1063.07
商州区城关街办

行政中心北侧

219.46万元/
亩

商服、公共设施营

业网点用地

2022-7文卫

路
1.6 2022.7.7 932.01

商州区城关街办文卫路北段

西侧

582.51万元/
亩

商服用地

2022-8杨峪

河
2.22 2022.7.7 803.78 商州区杨峪河镇社区

362.06万元/
亩

商服用地

2019-10沙河

子加气站
5.894 2022.7.7 751.81 商州区沙河子镇红光村

127.56万元/
亩

商服用地

2024-26 7.124 2024.11.15 1363.62 商州区环城北路中段北侧
191.41万元/

亩
商服用地

2024-31 8.298 2024.11.15 3122.89 商州区陈塬街办王塬村
376.34万元/

亩
商服用地

2022-17（老

虎岭）
167.33 2022.12.15 17893.8 商州区陈塬街办老虎岭

106.94万元/
亩

商业、教育、住宅、

康养综合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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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洛市近 3 年来商服用地及商住用地使用权出让相关资料，考

虑地块土地性质、年限、容积率、整体土地出让市场情况及经济发展状

况等因素，在谨慎性原则指导下，充分结合基准地价，就本次拟出让的

国有建设用地的位置、用途及规划指标等情况，本项目地块计划出让用

途为商服用地及商住用地，拟确定商服用地价格按 110万元/亩计算，预

计 2026年-2030年出让，各宗土地按其土地用途，在不考虑地价上涨的

因素下，具体 2025—2030年项目预期收入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3 2025—2030年项目预期收入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合计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合计 土地出让收入合计 15854.30 0.00 3171.30 3171.30 3171.30 3171.30 3169.10

1 商服用地出让收入（万） 15854.30 0.00 3171.30 3171.30 3171.30 3171.30 3169.10

1.1 出让价格（万/亩）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10.00

1.2 出让面积（亩） 144.13 0.00 28.83 28.83 28.83 28.83 28.81

5.2 项目现金流出

1、土地收储成本和建设成本

高铁新城土地收储项目需征收杨峪河镇谢塬社区集体土地约 144.13

亩（96086㎡）；涉及拆迁群众房屋 48户 152人，房屋建筑总面积约 21560

平方米；其余均为树木、菜地和果园。约需征迁资金 7159万元（不含电

力、通信、广播电视线路、管道、道路及水利等设施相关费用）。其中：

（一）支付村组和群众征迁补偿安置费用：5281.06万元

（1）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之和：1045.52万元

144.13亩×7.254万元/亩=1045.52万元

（2）地面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费用：519.65万元

①专业果园及零星果树、用材树：491万元

②坟墓迁移费：13.65万元。（50棺）

地上 41棺×3000元=12.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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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 9棺×1500元=1.35万元

③牛羊圈：500㎡×300元/㎡=15万元

（3）房屋征收补偿费 3715.89万元

①房屋补偿款：21560㎡×1260元/㎡=2716.56万元

②房屋装饰装修补偿：21560㎡×150元/㎡=323.4万元

③房屋征收奖励和新房装修补助：21560㎡×200元/㎡=431.2万元

④搬迁补助费：21560㎡×12元/㎡=25.87万元

⑤安置过渡费：11712㎡×11元/㎡×36个月=46.38万元。

⑥房屋拆除费：172.48万元

21560m²×80元/m²=172.48万元

（4）其他费用：501.3656万元

①村公益金：1045.52万元×3%=31.3656万元

②房屋及地面附着物清表费用：50万元

③勘测评估费用：30万元

④不可预见费：300万元

（二）各项税费：1091.71万元

商州区 2016年度第三批次建设项目相关税费：19.5923万元

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17.382万元

②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2.1696万元

③水利建设基金：0.0407万元

商州区 2017年度第一批次集体土地征收（陕南移民搬迁）项目：陕

南移民搬迁政府土地增值收益：972.216万元

81.018亩×12万元/亩= 972.216万元

商州区 2017年度第二批次建设项目相关税费： 99.90212万元

①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45.873万元

②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11.161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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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补充耕地费用：24.416万元

④耕地占用税：18.1376万元

⑤水利建设基金：0.31392万元

（三）工作经费：285万元

（四）不可预见费：501.37万元

表 5-4 项目拆迁成本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费用明细 需用资金总价（万元） 备注

1 征地费

房屋征收补偿费 3715.89

地面建（构）筑物、附着物补偿费用 519.65
土地补偿费及安置补助费 1045.52

2 工作经费 285.00
3 其他费用 501.37
4 税费 1091.71

合计 7159

2、项目运营支出

本项目土地出让收入属于政府性基金收入，不涉及运营支出。

3、政策性计提

本项目土地出让基金计提主要包含农业土地开发基金、教育资金、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1）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根据《国务院关于将部分土地出让金用于

农业土地开发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4〕8号），农业土地开发资

金从土地出让金中按规定比例划出、专账管理，开发比例根据地方实际

情况确定，但不得低于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的 15%。商洛市按照本市土

地平均收益五等平均纯收益 60元/平方米的 15%计提。

（2）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根据《财政部水利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

中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48号），按

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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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 10%的比例计提农田水利建设资金。商洛

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的 10%计提。

（3）教育资金：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关于从土地出让收益中计提教

育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综〔2011〕62号），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

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教育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

照 10%的比例计提教育资金。商洛市按照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

目后的 10%计提。

（4）住房保障基金：根据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切实落实

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的通知》（财综〔2011〕42号），

按照当年土地出让收入，扣除相关支出项目后，作为计提保障性安居工

程资金的土地出让收益口径，按照不低于 10%的比例安排资金，市县可

根据实际确定比例。商洛市按照陕西省人民政府《陕西省保障性住房管

理办法（试行）》（陕政发〔2011〕42号）文件规定，住房保障基金以

土地出让收入的 3%计提。

（5）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根据国务院《关于规定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收支管理的通知》和《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6〕114号），国

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按缴入国库的土地出让收入 4%计提。商洛市按照土

地出让收入 4%计提。

综上计提基金支出合计 2719.30万元。

5.3 其他费用

（1）发行费

本项目债券发行费用按照债券发行金额的 1‰预计，预计债券发行费

用为 6.4万元。

（2）债券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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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利息按照本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以年利率 3.0%预计每年利

息支出。本项目债券利息支出如下表所示：

表 5-5 2025—2030年债券利息支出测算表

（单位：万元）

年度
期初专项债券

本金金额

新增专项债

券本金

偿还专项债

券本金

期末专项债

券本金余额

专项债券

票面利率

应付专项

债券利息

当年还本

付息合计

2025 0.00 6400.00 6400.00 3.00% 0.00

2026 6400.00 6400.00 3.00% 192.00 192.00

2027 6400.00 6400.00 3.00% 192.00 192.00

2028 6400.00 6400.00 3.00% 192.00 192.00

2029 6400.00 6400.00 3.00% 192.00 192.00

2030 6400.00 6400.00 0.00 3.00% 192.00 6592.00
合计 6400.00 6400.00 960.00 7360.00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的情况。本项

目如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行。

5.4 资金平衡分析

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预测期现金流量，项目累计净现金流为 8494.30

万元，且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均为正，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

定的现金流，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风险抵抗能力。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

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净收益为 13135.00万元，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总额 7360万元，通过

对资金收支数据进行分析测算，本项目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为 1.78倍。能够合理保

证偿还本项目债券本金、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表 5-6 项目资金平衡测算表

序

号
项目因素 预测情况 各项计提计算标准

1 土地出让收入 15854.30 依据实施方案测算填写

2 土地收储成本 6400.00 依据发债本金填写

3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利息 960.00
4 土地出让净收益=1-2-3 8494.30
5 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小计（5.1至 5.6之和） 2719.30

5.1 农业土地开发资金 86.48
土地面积×商洛市土地平均收益（60元/平方

米）×15%

5.2 教育资金＝（1-2-3-5.1） *10% 840.78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5.3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1-2-3-5.1） *10% 840.78 土地出让收益的 10%

5.4 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1*3% 475.63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3%
5.5 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4% 475.63 土地出让收入总合同价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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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1-5 13135.00 土地出让收入-土地出让计提的政策性成本

7 专项债券本息和=2+3 7360.00 土地收储专项债券本金和利息

8 项目收益对债券本息和的覆盖倍数＝6/7 1.78 项目可用于还款的纯收益/专项债券本息和

5.5 结论

按照项目预期收入和预期支出测算，本项目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

续稳定的净现金流。在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收入预测金额大于年度净现

金流。按照预计条件的资金测算平衡结果，项目存续期内可达到的偿债

资金覆盖率为1.78倍，还本付息资金有充分保障。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

的情况。本项目如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

行。

六、 项目审核评估结论

（1）项目预期净收益的稳定性

据项目专项债券发行计划，经测算预测期现金流量，项目累计净现

金流为8494.30万元，且项目存续期内各年度累计净现金流均为正，项目

在存续期间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现金流，还本付息资金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与风险抵抗能力。债券存续期内本项目可用于还本付息的净收益为

13135.00万元，债券还本付息费用总额7360万元，通过对资金收支数据进

行分析测算，本项目债券的本息覆盖倍数为1.78倍。能够合理保证偿还本

项目债券本金、利息，可以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2）其他说明事项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归集，

并按照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缴入同级国库用于

债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付。

债券存续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以

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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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

的情况。本项目若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

行。

（3）总体评价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自求平衡的专项债券的要求，

并根据我们对该项目资金平衡方案中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测算，该项目

持续稳定的现金净现金流入充分满足项目债券发行还本付息要求。综上

所述，在确保项目资本金和预期收入按实施方案预计年度的金额及时足

额到位的前提下，通过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方式满

足资金需求，是现阶段较优的资金解决方案。

七、 影响项目收益和融资平衡的风险及防控措施

7.1 风险

1、市场风险：土地市场的价格受供需关系、经济形势、政策等多种

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如果在土地储备后，市场出现下行，

土地出让价格低于预期，将直接影响项目的收益。当市场需求不足时，

土地难以快速出让，导致土地储备资金回笼速度慢，资金占用成本增加，

进而影响项目收益。

2、资金风险：土地储备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如果资金筹措困难，如

银行贷款受限、专项债券发行受阻等，可能导致项目无法按计划推进，

延误土地出让时机，降低收益。征地补偿标准提高、前期开发费用增加、

持有成本上升等，都可能导致项目成本超出预算，压缩利润空间。

3、政策法规风险：政府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等

的变化，可能改变土地储备项目的可行性和收益预期，如土地出让政策

调整、专项债券资金使用要求变化等。在土地征收、收购过程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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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土地权属不清晰、产权纠纷等问题，导致法律诉讼，影响项目进度

和收益。

4、开发与运营风险：土地开发过程中，可能遇到各种问题，如施工

进度缓慢、技术难题等，导致项目不能按计划完成，影响土地出让时间，

进而影响收益。土地储备后的管护、临时利用等运营过程中，如果管理

不善，可能导致运营成本增加，降低项目收益。

5、不可抗力风险：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可能对储备土地造成破坏，

增加修复成本，影响土地的正常使用和出让。社会动荡、公共卫生事件

等不可预见的社会事件，可能导致土地市场需求骤减，土地出让受阻，

影响项目收益。

7.2 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控制：建立土地市场监测预警机制，实时掌握土地供应、

需求、价格等市场动态，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储备计划和供地策

略。根据城市发展战略、市场需求和土地利用规划，科学确定土地储备

规模，合理安排土地收储和供应的节奏，避免盲目扩张。

2、资金风险控制：除了传统的银行贷款，积极争取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支持，探索引入社会资本、政策性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确保资金来

源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合理编制土地储备项目预算，严格控制成本支出，

建立成本管理体系，对项目全过程成本进行监控和管理。

3、政策法规风险控制：及时关注国家和地方的土地政策、财政政策、

金融政策等的变化，提前评估政策变动对项目的影响，并制定相应的应

对策略。在土地收储前，对土地的权属、用途、规划限制等进行全面的

尽职调查，确保土地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同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

策要求，规范土地储备的操作流程，加强项目审批、土地征收、补偿安

置等环节的管理，避免法律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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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开发与运营风险控制：建立科学的项目管理体系，明确各阶段的

目标和任务，合理安排施工进度，确保项目按时完成。同时，加强施工

质量管理，避免因质量问题导致的返工和延误。制定合理的土地储备运

营方案，加强土地管护和临时利用的管理，降低运营成本。同时，积极

探索储备土地的临时利用方式，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5、不可抗力风险控制：针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社会事件等不可

抗力因素，制定详细的应急预案，明确应急措施和责任分工，确保在突

发事件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减少损失。根据项目实际情况，

考虑购买相关保险，如财产险、责任险等，以转移部分风险，降低不可

抗力事件对项目收益的影响。

八、 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在债券本息到期前，提前将偿还债券本息所需资金及时、足额归集，

并按照财政厅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将归集的还款资金缴入同级国库用于

债券还本付息，确保还款资金的及时、足额支付。

债券存续期间，政府可根据项目实施情况调整项目资本金比例，以

确保专项债券按时还本付息。

在本项目存续期内，如出现收入较大增长，可能发生提前偿还本金

的情况。本项目若提前偿还本金，按照专项债券管理有关规定和办法执

行。

九、 报告的适用范围

1、本报告出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

评价，并非对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目的与用途。

3、本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造成的相关风险与本

评价机构及执业注册会计师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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